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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年 4 月 28日收

到贵部下发的《关于对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

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48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要

求，现将《问询函》中问题回复如下： 

 

一、公司经营情况 

1.分季度财务数据变动较大。报告期内,公司分季度营业收入变

动相对不大，但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差异较大。特别是四季度扣非后净利润-28.36 万元，相较前三季

度大幅下滑，主要原因是医药工业第四季度所得税费用较多，造成医

药工业净利润波动。请补充披露： 

（1）结合公司业务特点以及营业收入、利润的确认时点、费用

计提情况等说明四个季度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的原

因； 

【回复】： 

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确认当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

业收入和利润的确认时点和政策未发生变化。受产品销售季节性波动、计提长期

资产减值损失、非经常项目损益等影响，公司 2016年各季度营业收入、净利润



及扣非后净利润存在波动，具体如下： 

一、营业收入确认原则 

《企业会计准则》中对收入确认有如下原则： 

1、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 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2、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

品实施有效控制，按照公司销售模式及合同约定，产品交付取得签收、验收资料

后，公司不再保留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 也不再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

效控制； 

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对收入确认的相关原则，公司在全部满足以下条件

时确认收入： 

医药工业,： 

1、收到客户购货申请，依据销售协议经销售经理审批后提交发货通知； 

2、公司发出商品； 

3、取得第三方物流公司托运签收或取得客户收货确认。 

医药商业： 

1、收到客户购货申请，销售部门审核并制定销售订单； 

2、发出商品；  

3、取得客户收货确认。 

二、2016 年度公司收入季度变动情况： 

合并报表项目（表一） 

单位：万元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合并抵消 合计 

营业收入 14,119.83 16,360.75 17,102.93 19,112.20 -31.15 66,664.55 

营业成本 5,549.69 6,224.05 6,169.73 7,938.32 -0.33 25,881.45 

毛利率 60.70% 61.96% 63.93% 58.46%   61.18% 

费用总额 8,162.02 8,961.01 9,476.84 10,185.94   36,785.81 

费用率 57.81% 54.77% 55.41% 53.30%   55.18% 

营业利润 408.12 1,175.69 1,456.36 987.94   3,997.29 

营业利润率 2.89% 7.19% 8.52% 5.17%   6.00% 

投资收益 -32.85 3.90 110.49 -210.66   -129.12 



减值损失 15.67 5.24 66.89 -62.33   25.48 

营业外收支净额 -10.71 -11.32 15.37 463.54   456.88 

利润总额 348.89 1,163.02 1,515.32 1,303.15 - 4,299.57 

利润率 2.47% 7.11% 8.86% 6.82%   6.45% 

所得税 58.91 192.85 225.48 1,072.37   1,549.61 

净利润 289.99 970.17 1,289.84 230.78   2,780.78 

归属于母公司利

润 
304.10 956.51 1,283.60 185.70   2,729.91 

非经常损益项目 -37.01 -6.63 106.96 214.06   277.38 

扣非后归属于母

公司利润 
341.11 963.14 1176.64 -28.36   2,452.53 

如表一中所示，报告期各季度营业收入变动相对不大，除一季度因季节性及

春节放假原因营业收入较少，导致费用率较高，营业利润率较低外，其他三个季

度毛利率水平、费用率及营业利润率相对稳定，公司四个季度净利润变动较大的

主要原因为所得税费用的影响。 

由于子公司陕西金花医药化玻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 92.48 万元，

处于微利状态，金花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亏损 1,964.22 万元，公司

2016年度所得税费用主要由母公司经营产生。 

2016年母公司利润情况（表二） 

单位：万元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合计 

营业收入 10,380.97 11,960.25 12,581.89 13,697.08 48,620.20 

营业成本 2,043.47 2,264.60 2,349.92 2,482.03 9,140.03 

毛利率 80.32% 81.07% 81.32% 81.88% 81.20% 

费用总额 7,244.11 8,030.05 8,554.77 9,648.29 33,477.21 

费用率 69.78% 67.14% 67.99% 70.44% 68.85% 

营业利润 1,093.39 1,665.60 1,677.21 1,566.76 6,002.96 

营业利润率 10.53% 13.93% 13.33% 11.44% 12.35% 

投资收益 -32.85 3.90 110.49 -213.16 -131.62 

减值损失 - 15.24 42.34 37.44 95.02 

营业外收支净额 -10.74 -8.97 15.54 460.41 456.24 

利润总额 1,049.79 1,645.28 1,760.91 1,776.57 6,232.56 

税前利润率 10.11% 13.76% 14.00% 12.97% 12.82% 



计提酒店股权减值 460.00 507.13 291.68 606.34 1865.15  

所得税 55.70 208.06 233.09 1,112.53 1,609.38 

净利润 534.09 930.10 1,236.14 57.71 2,758.03 

 

如表二所示，医药工业四个季度营业收入变动不大，毛利率水平、费用率水

平相对稳定，营业利润率相对均衡，不含计提酒店股权减值的税前利润率相对平

稳，而影响净利润变动的因素主要是所得税费用，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相关

法律规定，公司所得税费用采用季度预提预缴、年末初步汇算预提、将会计政策

和税收政策差异项目在年度汇算时一次性调整，因报告期税收调整项目的影响，

第四季度计提的所得税费用较高，因此导致第四季度的净利润较低。 

（2）说明医药工业第四季度所得税费用具体情况，并量化披露

其对净利润的影响。请公司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2016 年第四季度医药工业板块所得税汇算预提计算过程如下： 

表三：                                                  单位：万元 

1、医药工业报表利润总额 4,462.43 

2、应纳税所得额调整 6,266.77 

（1）酒店长期股权投资减值调增 1,964.23 

（2）2010年拆迁补偿形成资产折旧调增 392.81 

（3）公允价值变动调增 229.98 

（4）预提费用调增 3,540.54 

（5）业务招待费等其他事项调增调减 139.21 

3、医药工业应纳税所得额 10,729.20 

4、所得税税率 15% 

5、年度所得税额 1,609.38 

减：前三季度已计提所得税 496.85 

6、第四季度应计提所得税 1,112.53 

医药工业报表中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应收款项坏账准备、按权责发

生制计提的尚未支付的费用以及业务招待费等在年度报告日所得税汇算清缴测

算时需做纳税调整，造成第四季度所得税费用较大。 

分季度所得税对医药工业净利润量化影响如下（不含计提酒店股权投资减值

准备）： 



表四：                                                  单位：万元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合计 

营业收入 10,380.97 11,960.25 12,581.89 13,697.08 48,620.20 

利润总额 1,049.79 1,645.28 1,760.91 1,776.57 6,232.56 

税前利润率 10.11% 13.76% 14.00% 12.97% 12.82% 

所得税 55.70 208.06 233.09 1,112.53 1,609.38 

净利润 534.09 930.10 1,236.14 57.71 2,758.03 

净利润率 5.14% 7.78% 9.82% 0.42% 5.67% 

根据表四，医药工业销售净利率分别为 5.14%、7.78%、9.82%、0.42%，前三

季度销售净利率基本稳定，第四季度下降幅度较大，剔除所得税费用影响后，公

司所得税前销售净利率分别为 10.11%、13.76%、14%、12.97%，基本处于稳定水

平。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经检查，公司收入各季度相对变化不大，剔除所得税费用影响因素，报告期

公司各季度收入、利润情况平稳正常，我们未发现公司净利润变动存在不合理的

情况。 

 

2.应付款项核销。2017 年 4 月 5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公

司 2016 年度往来款项核销的议案》，审议通过对以前年度遗留无法支

付或无法收回且账期已超过 5 年的部分款项予以核销。其中，应付账

款金额合计 467 万元，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请补充披露： 

（1）公司应付款项核销的标准； 

【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税收法规，公司应付款项核销标准为： 

应付款项的现实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该项金融负债终止确认保持应有

的谨慎，不存在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情形。 

具体条件如下： 

1、应付款项账龄较长，均已超过 10年，账户长期存在且无交易。 



2、应付账款主体长期无法联系，多年未见联系催款且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

效。 

3、应付账款核销履行决策程序，通过董事会审议。 

（2）分项列示满足上述标准的全部已核销和未核销应付款项的

性质、对象、核销金额; 

【回复】： 

1、2016 年期末满足上述标准的已核销应付账款明细如下（表五）：  

单位 金额（元） 账龄（年） 核查情况 

温州前景印务有限公司 2,435,738.16 10年以上 已注销 

浙江苍南江南彩印厂 2,234,043.20 10年以上 无法联系 

合计 4,669,781.36    

 

2、2016 年期末满足上述标准的未核销的应付账款明细如下（表六）： 

单位 金额（元） 账龄（年） 核查情况 

浙江红星印刷厂 686,000.00 10年以上  

 该部分单位较

多、金额在较小，

2016 年度未能

逐项核查，计划

在 2017 年内严

格按照应付账款

核销政策予以核

销。 

温州丰华印业有限公司 667,701.52 10年以上 

温州红旗印务有阴公司 646,664.00 10年以上 

嘉来包装公司 613,537.34 10年以上 

西南合成制药公司 156,658.80 10年以上 

湖北医药集团新思维医药有限公司 50,528.20 10年以上 

揭阳市华瑞达药业有限公司 43,492.00 10年以上 

泰兴市东进医药化工厂 40,000.00 10年以上 

阎良深化彩印厂 33,708.16 10年以上 

陕西临潼制药厂渭北分厂 26,445.80 10年以上 

西安朝雄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23,006.16 10年以上 

李振蓉 15,977.86 10年以上 

陕西零柒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10,303.90 10年以上 

陕西大鑫塑业有限公司 8,752.16 10年以上 

陕西宏鑫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7,250.00 10年以上 

陕西新盛纸制品有限公司 7,126.24 10年以上 

西安福虎包装有限公司 6,885.00 10年以上 

咸阳开源工贸有限公司 6,300.00 10年以上 

浙江德清铝盖厂 5,995.19 10年以上 

武汉阳光印刷有限公司 5,600.00 10年以上 

陕西新盛纸制品有限公司 5,456.20 10年以上 

西安骊宫药业有限公司 5,178.40 10年以上 

河北敬业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551.28 10年以上 



单位 金额（元） 账龄（年） 核查情况 

陕西潢屹印务有限公司 4,418.55 10年以上 

西安思源力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3,448.50 10年以上 

六桂集团有限公司 3,283.76 10年以上 

陕西海联化玻仪器化工有限公司 3,263.07 10年以上 

西安康正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3,050.90 10年以上 

西安市秋林商标印刷厂有限公司 2,341.50 10年以上 

桂林市来生滑石制品有限公司 734.66 10年以上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5.00 10年以上 

浙江省诸暨市越翠药业有限公司 400.00 10年以上 

海南优莱特医药有限公司 332.00 10年以上 

西安富捷生物技术发展公司 254.27 10年以上 

江苏中金玛泰医药包装有限公司 235.75 10年以上 

汉中顺鑫鹏程食品有限公司 203.50 10年以上 

陕西省药材采购供应站 192.31 10年以上 

陕西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23.08 10年以上 

合计 3,099,825.06    

 

（3）公司是否对满足上述标准的全部应付款项予以核销，如否，

说明未予核销的原因； 

【回复】： 

1、未对满足上述标准的应付款项的核销原因 

公司对满足上述标准的应付款项未能全部予以核销。 

对上述表六列示应付账款 3,099,825.06 元，由于涉及单位较多，金额较小，

取得外部核查证据工作量较大，公司在未能全面核查清楚的情况下未对该部分应

付账款予以核销。 

对照公司现行往来账项核销政策，公司仅从自身工作进度安排、工作的难易

程度方面考虑，在此项工作中未能勤勉尽责，导致在执行核销政策过程中存在瑕

疵。 

2、该事项后续处理 

对于该事项，公司已制定完善《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往来款项管

理办法》，对应付账款核销的标准、程序予以明确，在后续相关账务处理中严格

执行。 



经判断，上述未核销金额对公司 2016年净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不涉及追溯

调整，公司将在 2017 年严格按照《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往来款项管

理办法》规定进行核销，计入 2017年当期损益。 

（4）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并对照会计准则说明该应付款项核

销的合规性。请公司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对于上述应付款项核销事项，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1、由财务部门牵头成立专门的清理小组，业务部门配合财务部门核查确认； 

2、公司法务部门进行外部核查并出具意见； 

3、经核实符合核销条件的应付账款列表汇总，提交董事会审议。 

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 

第二十六条“金融负债的现实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才能终止确认该

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 

第二十八条“金融负债全部或部分终止确认的，企业应当将终止确认部分的

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价（包括转出的非现金资产或承担的新金融负债）之间的差

额，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 

第十二条“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

和报告，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保证会

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 

第十八条“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保持应有的

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 

合规性说明： 

2016 年公司为更新采集各供应商税务开票基础信息，财务部门会同业务部

门对账存供应商进行全面清理核对，经核查，存在部分账龄超过 10 年且多年未

见联系催款的供应商，公司决定对该部分应付账款进行清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核销事项涉及单位进

行核实，由公司财务部门、业务部门和律师事务所专门对拟核销账款单位进行核



查并出具意见，确认其与公司在账龄期间已无业务发生，单位已注销或无法取得

联系，且多年未见联系催款，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后提交董事会审议予以核销。 

本次公司核销的应付款项账龄均已超过 10 年，账户长期挂账无交易。公司

无法取得联系，且多年未见联系催款。基于该情形，本次核销的应付款项事实上

已无法支付，长期挂账无法真实可靠反映公司负债情况，经董事会审议后进行核

销，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经检查，本次公司核销的应付款项账龄均已超过 10 年，账户长期挂账无交

易，相应单位确已注销及无法取得联系、多年未见联系催款，取得了律师事务所

出具的鉴证意见，本次核销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上述未核销金额对公司 2016

年净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不涉及追溯调整。 

二、公司财务信息 

3．存货。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近 4845 万元，未计提跌

价准备。请补充披露： 

（1）公司存货中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的主要构成； 

【回复】： 

公司存货中原材料明细如下（表七）： 

项目 金额（万元） 备注 

酒店业 307.42 布草等营运物资 

医药工业 458.02 化学材料、生物材料、胶囊壳等 

合计 765.44   

公司存货中在产品构成如下（表八）： 

项目 金额（万元） 备注 

医药工业在制品 707.70  

医药工业半成品 201.32 需要进一步加工的医药中间体 

合计 909.02  

公司存货中库存商品构成如下（表九）： 

项目 金额（万元） 备注 

酒店营运物资 71.16  



医药商业存货 1,193.52 从上游购进的各类药品 

医药工业存货 1,172.82 为正常销售而持有的产品储备 

合计 2,437.50  

 

（2）结合公司存货减值测试的具体会计政策，以及主要材料、

产成品价格走势、保质期等，说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并进行同行业对比； 

【回复】： 

公司存货减值会计政策： 

公司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

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

现净值的差额提取。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合理性： 

公司存货主要包括酒店业营运物资、医药工业生产材料、医药工业库存商品、

医药商业库存商品，公司未对存货计提减值准备，具体原因如下： 

1、酒店营运物资为保障正常营运而持有的布草等消耗品，不对外销售。酒

店根据经营计划储备，相关存货会在营运中正常消耗，不存在保质期和减值问题。 

2、医药工业生产材料主要由生物材料、化学材料和胶囊壳构成，公司持有

这些材料目的都是为进一步生产药品而不是直接销售。可变现价格依赖于相关产

成品的情况，见下述医药工业库存商品说明。 

3、医药工业库存商品主要为正常销售持有，由于药品生产需要一定的生产

周期，为保障市场销售供货，公司期持有部分库存商品，报告期末相关品类存货

分别占报告期内销售额 0.98%、3.43%、3.70%、15.87%，除普药类由于品种较多，

单品生产周期较长，为防止断货保持较多库存储备外，其他品种占比都较低，各

品类存货周转较快。 

药品价格由采购招标价格和销售合同确定，尽管存在波动，但不存在可以合

理预估的大幅变动价格，不存滞销以及过期的质量问题带来的减值风险。 

同行业公司情况（表十）：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存货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账面价值 跌价准备占存货比例 

东阿阿胶 301,433.50 17.58 301,415.92 0.01% 

九芝堂 57,575.94 147.32 57,428.62 0.26% 

千金药业 35,878.00 31.97 35,846.03 0.09% 

广誉远 10,151.21 12.12 10,139.09 0.12% 

金花股份 4,845.24  4,845.24  

根据表十，同行业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占存货比例均极小，公司存货相对较少，

周转较快，经测试不存在跌价情况，与同行业基本一致。 

4、医药商业库存商品主要为从企业外部购进的各类药品，由于医药商业主

要销售模式为批发模式，存货周转率远大于医药生产企业，不存在滞销问题，同

时医药商业在采购药品时有严格的管理规范，可以保障不会采购近效药品，故医

药商业持有的存货不存在减值问题。产品价格情况同医药工业类似，不存在可以

合理预估的大幅变动价格。 

（3）结合公司库存商品的构成及其保质期，说明公司库存商品

中的一年内到期、两年内到期的存货量，到期后相关存货的处置及其

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的影响。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库存商品构成及保质期情况 

公司库存商品主要为医药工业和医药商业为保障市场销售供货而持有的药

品。其中医药工业主要由骨科类产品 398.87 万元、免疫类产品 110.57 万元、小

儿类产品 39.09 万元、普药类产品 624.29 万元构成；医药商业持有购进药品

1193.52万元。 

公司持有存货全部属于最新生产或采购药品，距药品有效期到期日均大于一

年,不存在一年内到期的存货，两年内到期存货主要为商业子公司陕西金花医药

化玻有限公司有效期为两年的药品，因陕西金花医药化玻有限公司其经营模式为

采购其他医药生产企业产品，向医药商业企业、医院及零售药店等终端客户批发

与销售，其产品品规众多，各药品有效期不同，公司未根据药品有效期不同进行

单独核算。 



2、处置效期到期产品对公司影响 

根据 GMP和 GSP 规范要求，医药企业超过保质期的药品，全部需要进行报废

处理，不能对外销售。会计处理上相关损失确认为营业外支出，计入当期损益。

由于公司药品市场销售情况良好，预计期末存货在 2017 年均能可实现销售，不

存在滞销形成的过期药品，故该事项对公司无影响。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经期末监盘、减值测试等核查程序，我们认为公司期末存货不存在减值情况，

未发现公司库存商品存在一年内到期的情况。 

 

4.销售费用。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发生额近 3.1 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近 31%，占当年营业收入的 46.6%。其中业务发展费近 2.7

亿元，占当年销售费用的近 87%。请补充披露： 

（1）结合公司销售政策、销售模式，说明在营业收入下降 8.5%

的情况下，销售费用增长的原因； 

【回复】： 

表十一                                                  单位：万元 

项目 
销售收入 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率 

2016年 2015年 增减比例 2016年 2015年 增减比例 2016年 2015年 

医药工业 48,620 38,099 27.61% 30,553 23,246 31.43% 62.84% 61.01% 

医药商业 14,202 30,883 -54.01% 446 329 35.38% 3.14% 1.07% 

其中：自营业务 14,202 9,976 42.36% 446 329 35.38% 3.14% 3.30% 

总代业务 0 20,907 -100.00%           

酒店业 3,874 4,033 -3.94% 100 101 -0.78% 2.58% 2.50% 

内部抵消 -31               

合计 66,665 73,014 -8.70% 31,099 23,676 31.35% 46.65% 32.43% 

报告期公司收入较上年减少 8.70%，主要是费用率较低的医药商业因总代业

务结束而导致收入大幅减少 54.01%，而费用率较高的医药工业报告期收入同比

上年增长了 27.61%，如表十一所示，报告期医药工业费用率 62.84%，酒店业费

用率 2.58%，与上年基本持平，医药商业费用率由上年的 1.07%上升至 3.14%，



增加了 116.58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医药商业总代业务终止，剔除总代业务影响，

商业自营业务费用率 3.14%，与上年基本持平。 

（2）业务发展费的具体构成； 

【回复】： 

报告期业务发展费累计发生 20,138.95 万元，主要是公司根据与客户约定的

服务推广方案，在所属区域开展的渠道管理与维护、产品市场推广及服务、品牌

宣传策划服务、产品咨询及培训服务、以及专业研讨会议等费用，具体明细如下： 

表十二： 

项目 2016年（万元） 2015年（万元） 

会务展览 10,008.16 8,079.12 

咨询费 9,197.24 6,495.11 

广告宣传费 3,187.7 2,916.71 

策划费 3,264.65 1,890.88 

市场劳务 417.4 317.81 

交通差旅 766.31 309.70 

办公消耗品 74.78 129.61 

合计 26,916.24 20,138.95 

报告期，公司着力引导市场合规化专业推广，在品牌宣传、产品宣传方面加

大力度。公司在全国各地聘请专业团队并与其签订商业管理及服务协议，委托其

在公司许可的区域内对市场客户开展商业服务，该服务包括市场推广服务、品牌

宣传服务、品牌策划服务、产品咨询、培训服务、专业研讨会议、市场调研、质

量跟踪等服务，其中：咨询费是指服务商针对公司产品为市场客户提供的市场调

查、业务运作、产品战略、竞品分析、专业顾问等营销服务活动；策划费是指服

务商为公司品牌宣传推广提供品牌定位、企业形象、营销网络及销售引导等策划

服务活动。 

 

（3）对照《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医药制造》（以下

简称《行业指引》）第十条第（三）项，补充披露公司采取的销售费

用控制措施，并评估其有效性。 



【回复】： 

2016 年度，公司销售费用 31,098.73 万元, 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46.65%，同期同行业可比公司销售费用情况如表十三，公司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

比例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相比基本相当，处于合理水平。 

表十三 

同行业可比公司 销售费用（万元） 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千金药业（2016年） 86,189.94 30.08 

健民集团（2016年） 38,196.50 16.16 

江中药业（2016年） 53,099.64 34.00 

广誉远（2016年） 43,090.57 45.99 

济川药业（2016年） 250,692.45 53.59 

以岭药业（2016年） 143,405.28 37.54 

步长制药（2016） 685,025.50 55.60 

公司对销售费用管理实行严格控制，遵循预算管理制度，要求客户按月制定

区域营销推广活动方案，确定当期活动预算金额，销售部门监督活动实施情况，

财务部门根据区域实际推广工作成效，核实费用限额，对经审批的年度预算范围

内的市场推广活动产生的费用按照公司《用款申请及费用报销制度》规定的流程

予以核销，费用控制措施有效，费用开支情况可控。 

 

5．研发投入会计处理。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合计 1630 万元，

其中资本化研发投入 868 万元，研发投入资本化比重 53.26%。请公

司对照《行业指引》第十一条，结合药品研发流程，补充披露公司上

述资本化研发投入的确认依据。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制度的要求，根据药品研发流程不同发展

阶段，公司开发支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具体要求如下： 

1、研究项目经过研究阶段到达立项前的研究支出为研究阶段支出，发生时

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 

2、新产品立项后，将先后进入临床前研究、Ⅰ至Ⅲ期临床研究及生产批件

申报，在立项后至取得生产批件前的投入为开发阶段支出，予以资本化，计入“开



发支出”科目，在取得产品生产批件后全额转入“无形资产”科目； 

3、对于已上市产品的扩展研究，立项后进入临床研究阶段，取得研究报告

前的投入为开发阶段支出，予以资本化，计入“开发支出”科目，在取得临床研

究报告后全额转入“无形资产”科目； 

4、对于已上市产品拓展研究、工艺提升的辅助性研究费用，全额予以费用

化，发生时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 

5、如无法确切划分研究阶段支出或开发阶段支出，则将发生的支出全部一

次性计入当期损益。 

2016 年度研发项目情况如下（表十四）： 

药（产）品 
2016 年度研发投入

资本化金额（万元） 
累计研发投入 研发阶段 

已上市药品拓展研究  718.56 1,529.28 临床研究 

人工虎骨粉拓展研究 13.51 181.96 注册的相关实验研究 

通栓救心片 89.18 1,122.90 三期临床 

羟苯磺酸囊 0.18 50.46 进入生物等效性临床

试验阶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制度，公司目前在研项目研究阶段开发支

出符合上述资本化条件，因此列入资本化研发投入。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开发支出资本化金额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三、关于医药行业信息 

6.中药材产品有关情况。请公司对照《行业指引》第十二条的要

求，补充披露公司主要中药产品涉及的重要药材品种、供求情况、采

购模式及其价格波动对公司药品成本的影响情况。 

【回复】： 

公司主导产品金天格胶囊以人工虎骨粉为原料,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人

工虎骨粉处方及工艺按绝密级保密，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人工虎骨原料、其制剂

及其制备方法》的专利按保密专利不予公开，基于保密的要求，公司对人工虎骨



粉组成药材以编号形式披露。具体如下： 

近三年价格变动趋势（表十五）： 

类别 
2014年较上年变动

幅度 

2015年较上年变动

幅度 

2016年较上年变动

幅度 

药材 1 0.00% 0.00% -1.83% 

药材 2 0.00% 0.00% -2.47% 

药材 3 0.00% 0.00% -0.73% 

药材 4 0.00% 0.00% -8.17% 

药材 5 4.80% -3.82% -1.82% 

药材 6 -4.85% 0.34% -1.09% 

药材 7 -3.30% -13.36% 12.66% 

药材 8 1.57% 0.92% 0.53% 

近三年药材价格变动对产品单位成本的影响（表十六）： 

类别 
2014年较上年变动

幅度 

2015年较上年变动

幅度 

2016年较上年变动

幅度 

药材 1 0.00% 0.00% -1.83% 

药材 2 0.00% 0.00% -2.47% 

药材 3 0.00% 0.00% -0.73% 

药材 4 0.00% 0.00% -8.17% 

药材 5 4.80% -3.82% -1.82% 

药材 6 -4.85% 0.34% -1.09% 

药材 7 -3.30% -13.36% 12.66% 

药材 8 1.57% 0.92% 0.53% 

综合影响 -0.37% -3.66% 1.11% 

采购模式：首先由质量部门根据所用物料的质量标准对供应商的质量体系及

生产能力进行审核，评估，出具审核意见后，选定物料供应厂家，确保物料的质

量和稳定性。采购部门根据生产计划制定采购计划在选定供应厂家进行采购。 

供求变化情况：生产人工虎骨粉的原料市场供应充分，近年来价格稳定，市

场波动较小，对人工虎骨粉及其制剂金天格胶囊成本没有构成较大影响。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18日 


